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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一、企业资格
申请人所在企业在三水区注册登记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2025年度在我区纳税超1千万元（含）或营业收入超5亿元（含）的工业企业、纳税超1千万元（含）的建筑业企业、营业收入超1亿元（含）的农业企业；
2.规模以上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信息技术服务、节能服务以及环境与污染治理服务企业;
3.2025年度完成当年投资计划的省、市、区重点产业项目；
4.上市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
5.2025年度营业收入超2000万元（含）的高新技术企业；
6.建有国家、省工程研究中心、市级或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分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院士工作站的企业；
7.新引入或经各级科技部门认定的科技创新平台项目；区级或以上科技创新团队所注册的企业。
二、申请对象资格
符合条件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和骨干科技人员均可提出申请。
1.中高层管理人员，包括：经认定的“淼城英才”，企业董事长、副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技术总监、销售总监、董事会秘书、监事会主席及下属子（分）公司总经理、厂长等人员；
2.骨干科技人员，包括：高级技师（一级）、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或中级以上职称且需在企业中负责科技研发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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